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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

“新创教授”、“新创学者”人才计划评选办法 

     

    为深入推进信息学院人才发展战略，进一步营造“尊重人才，

鼓励创新”的良好氛围，加大对引进人才的支持力度，经中国科

技大学北京校友会和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协商，决定联合设立“新

创教授”、“新创学者”人才计划，具体评选办法如下： 

一、推荐对象的基本条件 

1、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引进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

人才。 

2、已经与学校签订了引进人才合同，办理了入职手续且未

满 3 年。 

二、评选程序 

1、推荐：根据引进人才在品行操守、学术水平、科研能力、

工作业绩等方面的情况，结合学院学科发展规划的实际情况，由

信息学院执行院长提出“新创教授”和“新创学者”人才计划推

荐人选名单。其中获得杰青、长江学者的人才推荐为“新创教授”

候选人，其他青年人才则推荐为“新创学者”候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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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评议：学院召开院党政联席会议，对“新创教授”、“新

创学者”人才计划推荐人选进行审核和讨论，若无法形成一致意

见则进行投票，得票数超过参会人员的半数即通过。 

3、公示：学院将评议通过的推荐人选名单进行为期一周的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。 

4、审批：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审批通过后即正式成为

该年度“新创教授”、“新创学者”人才计划获得者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“新创教授”、“新创学者”每年年底评审一次。 

2、同一人入选“新创教授”、“新创学者”的总次数累计不

超过 3 次。 

四、本办法解释权和修改权归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党政联席会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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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党政办公室、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、人力资源部、

财务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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